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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事认证办法

(2015 年 11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令第 2 号公布，

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领事认证工作，维护领事认证公信力，促

进对外交往，保障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内出具的需送往国外使用的文书

和国外出具的需送至国内使用的文书的领事认证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领事认证，是指领事认证机构根据自然

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，对国内涉外公证书、其他证明文

书或者国外有关文书上的最后一个印鉴、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

的活动。

前款所称领事认证机构，是指依照本办法办理领事认证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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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包括外交部、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（以下称

地方外办）和驻外使馆、领馆以及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。

领事认证机构委托代办接件、录入、咨询等服务性事务的单

位，应当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。

第四条 领事认证机构办理领事认证，应当遵守法律，坚持

客观、真实的原则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第五条 外交部负责国家领事认证工作。

第六条 领事认证分为国内文书的领事认证和国外文书的

领事认证。

外交部和地方外办负责办理国内文书的领事认证。

驻外使馆、领馆以及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负责办理国

外文书的领事认证。

第七条 领事认证人员包括领事认证签署人员和领事认证

协助人员。

领事认证签署人员负责审核、签署工作。

领事认证协助人员负责受理、制证、收费等事务性工作。

第八条 外交部和驻外使馆、领馆以及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

外机构的领事认证签署人员应当为随员及以上外交职务或者领

事随员及以上领事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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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签署人员应当为主任科员及以上职务。

领事认证签署人员应当具有 3 年以上外交或者外事工作经

历，具备领事认证签署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，并参加外交

部组织的相应培训。

驻外使馆、领馆以及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和地方外办

的领事认证签署人员应当报外交部备案，特殊情况应当报外交部

批准。

第九条 领事认证人员不得实施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为本人及其近亲属办理领事认证或者办理与本人及其

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领事认证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程序出具领事认证书；

（三）故意毁损、篡改领事认证书或者领事认证档案；

（四）侵占、盗窃领事认证防伪纸张、印章等专用物品；

（五）利用办理领事认证的职务便利索取财物，或者牟取其

他不正当利益；

（六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。

第十条 领事认证的申请人以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不得实

施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利用领事认证书从事非法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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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伪造、变造领事认证书；

（三）伪造或者擅自变动、改动经领事认证的公证书或者其

他证明文书。

第二章 印鉴和签名式样的备案

第十一条 领事认证机构在办理领事认证前应当依照本章

规定对相应印鉴和签名式样进行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国内公证机构以及其他证明机构应当将相应印

鉴以及公证员、签署人的签名式样向外交部、地方外办进行备案。

第十三条 地方外办应当将用于领事认证的印鉴以及领事

认证签署人员的姓名、职务、签名式样送有关国家驻华领事机构

备案。

第十四条 外交部应当将用于领事认证的印鉴以及领事认

证签署人员的姓名、衔级、签名式样送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备案。

第十五条 驻外使馆、领馆以及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

应当对驻在国认证机构的印鉴和签署人员的姓名、职务和签名式

样进行备案。

第十六条 驻外使馆、领馆以及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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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地方外办应当将领事认证签署人员的姓名、衔级（职务）、

签名式样报外交部备案。

第十七条 印鉴、签名式样自备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后生

效。

第十八条 领事认证签署人员不再行使签署职责的，有关机

构应当及时将被取消签署权人员的姓名、衔级（职务）、取消签

署权的日期等事项通知原备案机构。

第三章 领事认证程序

第十九条 国内出具的需送往国外使用的文书，文书使用国

要求领事认证的，经国内公证机构公证或者证明机构证明后，应

当送外交部或者地方外办办理领事认证，方可送文书使用国驻华

使馆或者领事机构办理认证。

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外交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二十条 国外出具的需送至国内使用的文书，中国法律法

规规定或者文书使用机构要求认证的，经文书出具国有关机构公

证、认证后，应当由中国驻该国使馆、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

他驻外机构办理领事认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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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外交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二十一条 申请办理领事认证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；

（二）填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的申请表；

（三）申请领事认证的文书；

（四）领事认证机构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第二十二条 领事认证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向申请人核实申

办领事认证的目的和领事认证书的用途等情况，必要时可以要求

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领事认证机构不予办理领

事认证：

（一）文书的印鉴、签名不属实的；

（二）文书的印鉴、签名未进行备案，或者与备案不相符的；

（三）文书的印鉴、签名、装订、时效等不符合文书出具机

构、文书使用机构规定和要求的；

（四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五）不予办理领事认证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提交的办理领事认证的文书在两页及

以上的，应当采用火漆加封、加盖骑缝章或者加盖钢印等不易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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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换的方式进行装订。

第二十五条 领事认证机构经过审查，认为申请领事认证的

文书符合要求的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领

事认证书。

因不可抗力、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，所需

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

第二十六条 领事认证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领事认证书编号；

（二）领事认证证词；

（三）出具领事认证书的机构名称；

（四）领事认证签署人员的签名；

（五）出具领事认证书的日期。

第二十七条 领事认证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。

领事认证书应当采用领事认证贴纸的形式粘贴在办理领事

认证的文书上，具体式样、内容由外交部负责制定。

第二十八条 领事认证书应当使用规范汉字。

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申请办理领事认证应当按照国务院财

政部门、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缴纳相关费用。

第三十条 领事认证机构经过审查，认为申请办理领事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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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文书、手续或者其他材料不齐全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

要履行的手续和补充的证明材料。

第四章 领事认证效力和异议处理

第三十一条 领事认证是领事认证机构以国家名义对文书

予以确认的活动，其目的是使一国出具的文书能在另一国境内得

以承认，不会因为怀疑文书上的印鉴、签名的真实性而影响其域

外的法律效力。

领事认证不对公证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书证明的事项行使证

明职能，不对文书内容本身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文书内容由

文书出具机构负责。

第三十二条 经领事认证的文书内容被更改、替换的，领事

认证书无效。

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和已经领事认证的文书内容的利害关

系人，对领事认证机构出具的领事认证书有异议的，可以向出具

该领事认证书的领事认证机构提出复查申请。

第三十四条 领事认证机构收到复查申请后，应当进行审

查、核实。对于领事认证书的编号、证词、出证日期等内容错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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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及时予以纠正。

第三十五条 已经领事认证的公证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书依

法定程序确定有错误而进行更正的，原公证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书

上的领事认证书自动失效。申请人可以持更正后的公证书或者其

他证明文书重新申请办理领事认证。

已经领事认证的公证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书依法定程序撤销

的，领事认证书自该公证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书因撤销而失效之日

起同时自动失效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六条 领事认证人员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行为之一

的，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三十七条 申请人以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有本办法第十

条规定行为之一的，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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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文书，是指出生证、结婚证、学历

证、原产地证、商业发票、含有非纸质材料的文件等各类证书以

及文字材料等的总称。

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